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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旦张江”）核心技术人员刘柯桢先生

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离职后，刘柯桢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刘柯桢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发表的文章等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职

务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所有，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的纠纷

或潜在纠纷；刘柯桢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研发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工作的开展。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刘柯桢先生因个人原因于近日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离职后，刘柯桢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对刘柯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刘柯桢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8年7月获北京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学

士学位，并于2014年1月获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

就职于美国渤健生物，担任高级生物统计师；2016年5月至2016年8月就职于阿斯利康，担任生物统

计经理；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就职于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生物统计副总监；

2018年9月至2021年9月就职于基石药业，担任生物统计总监；2021年9月至今先后任公司数据统计

总监、临床医学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柯桢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刘柯桢先生在职期间，主要负责数据统计、临床研发及运营等相关工作。刘柯桢先生在公司任职

期间参与发表的文章等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职务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所

有权均归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所有，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影响

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持续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

的持续研发。

（三）保密情况

根据公司与刘柯桢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公司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违约

责任等事项，刘柯桢先生对其知悉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刘

柯桢先生有违反保密义务的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研发项目均正常推进。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

术的持续研发，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

性影响。

截至2023年末、2024年末和2025年末，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分别为180人、175人、150人，占员工

总人数比例分别为19.20%、18.92%、17.1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余岱青、陈 宇、张文伯、蒋剑平、王罗春、刘柯桢

余岱青、陈 宇、张文伯、蒋剑平、王罗春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研发。公司未来将

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不断吸引优秀技术人员加盟，

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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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30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1
161
160
1

498,563,947
498,563,947
426,205,946
72,358,001
48.0974
48.0974
41.1169
6.9805

注：上述境外外资股股东为公司H股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会主席赵大

君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薛燕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95,151,725
424,162,724
70,989,001

比例（%）

99.3156
99.5206
98.1080

反对

票数

3,222,201
1,853,201
1,369,000

比例（%）

0.6463
0.4348
1.8920

弃权

票数

190,021
190,021

0

比例（%）

0.0381
0.0446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97,372,902
425,024,901
72,348,001

比例（%）

99.7611
99.7229
99.9862

反对

票数

859,098
849,098
10,000

比例（%）

0.1723
0.1992
0.0138

弃权

票数

331,947
331,947

0

比例（%）

0.0666
0.0779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H股经审

计财务报表及核数师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97,354,701
425,006,700
72,348,001

比例（%）

99.7575
99.7186
99.9862

反对

票数

885,030
875,030
10,000

比例（%）

0.1775
0.2053
0.0138

弃权

票数

324,216
324,216

0

比例（%）

0.0650
0.0761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96,756,401
424,408,400
72,348,001

比例（%）

99.6374
99.5782
99.9862

反对

票数

1,557,316
1,547,316
10,000

比例（%）

0.3124
0.3630
0.0138

弃权

票数

250,230
250,230

0

比例（%）

0.0502
0.0587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95,986,077
424,997,076
70,989,001

比例（%）

99.4829
99.7164
98.1080

反对

票数

2,320,098
951,098
1,369,000

比例（%）

0.4654
0.2232
1.8920

弃权

票数

257,772
257,772

0

比例（%）

0.0517
0.0605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79,160,613
406,812,612
72,348,001

比例（%）

99.6333
99.5708
99.9862

反对

票数

1,550,412
1,540,412
10,000

比例（%）

0.3224
0.3770
0.0138

弃权

票数

213,212
213,212

0

比例（%）

0.0443
0.0522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97,362,871
425,014,870
72,348,001

比例（%）

99.7591
99.7205
99.9862

反对

票数

950,346
940,346
10,000

比例（%）

0.1906
0.2206
0.0138

弃权

票数

250,730
250,730

0

比例（%）

0.0503
0.0588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497,357,524
425,009,523
72,348,001

比例（%）

99.7580
99.7193
99.9862

反对

票数

942,969
932,969
10,000

比例（%）

0.1891
0.2189
0.0138

弃权

票数

263,454
263,454

0

比例（%）

0.0528
0.0618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赵大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薛燕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钟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余晓阳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495,063,550
494,510,148
495,416,951
495,113,75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979
99.1869
99.3688
99.308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宏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林兆荣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培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495,454,599

495,116,872

494,700,66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3763

99.3086

99.225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年度境内外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

酬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 于 未 来 三 年（2026 年 -
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970,966

47,559,642

47,014,888

47,577,436

47,572,089

比例（%）

96.3141

97.5212

96.4041

97.5576

97.5467

反对

票数

1,547,316

951,098

1,540,412

940,346

932,969

比例（%）

3.1727

1.9502

3.1586

1.9281

1.9130

弃权

票数

250,230

257,772

213,212

250,730

263,454

比例（%）

0.5132

0.5286

0.4373

0.5143

0.5403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

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赵大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薛燕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钟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余晓阳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45,278,115
45,093,713
45,631,516

45,318,31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2.8429
92.4648
93.5675

92.925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宏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林兆荣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培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45,669,164

45,331,437

45,294,2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3.6447

92.9522

92.875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除第1项议案外，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过半数表决通过；其中，第9-11项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根据《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每位当选者的得票数必须超过出席该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

（以未累积的有表决权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3、本次股东会议案6已经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相关关联方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议案4-11为对针对A股5%以下股东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一苇、胡姝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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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指定董事会主席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以及《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分别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及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产生董事会主席、委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指定董事会主席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董事会换届情况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赵大君先生、

薛燕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选举钟涛先生、余晓阳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选举王宏广先生、林兆荣先生、徐培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日公司

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曲亚楠女士为公司职工董事。

本次股东会选举的2名执行董事、2名非执行董事、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与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及第三

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董事简历详见附

件。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赵大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主席，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的委任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委任第九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委任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董事会审核委员会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组成

林兆荣、王宏广、徐培龙

徐培龙、林兆荣、薛 燕

王宏广、林兆荣、徐培龙

赵大君、王宏广、徐培龙

主 席

林兆荣

徐培龙

王宏广

赵大君

其中，审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核

委员会主席林兆荣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提名委员会委员中，薛燕女士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企业管治守则》中关于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要求。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及指定董事会主席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具体聘任情况如下：

（1）同意聘任薛燕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

（2）同意聘任余岱青女士、陈宇先生、梁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董事会主席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情况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薛燕女士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在公司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指定公司董事会主席赵大君先生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最新生效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尽快聘

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同意聘任胡明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胡明女士已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胡明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人、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58553583、021-58953355
联系邮箱：ir@fd-zj.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308号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简历

1、赵大君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7月获复旦大学生物学硕士学

位，2001年11月获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8月至1996年10月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助教；

1996年11月至今，共同创立并就职于本公司，2002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执行董事、授权代表、副总经

理、总经理、董事会主席。同时兼任上海溯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泰州复旦张江药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大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620,7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其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2、薛燕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7月获上海财经大学国际会计专

业学士学位，2018年11月获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为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
PA)会员、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资深会员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资深会员，亦为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CIA)。2004年8月至2010年5月服务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部门；2010年 8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授权代表、执行董事、副总经

理。同时兼任风屹（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汉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汉都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燕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其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

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简历

1、钟涛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7月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

士学位，1998年2月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02607、601607）两地上市的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联

席公司秘书，并在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属公司兼任董事等职务；同时担任天大药业有限公司

（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股票代码00455）上市的公司）非执行董事。曾任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总裁，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天津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实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党组织筹建负责

人，上实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策划总监，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上实置业（上海）有

限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等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

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余晓阳女士，1956年出生，中国香港籍。1982年5月获日内瓦国际管理学院（瑞士国际管理发

展学院 IMD的前身）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0年至 1985年供职的机构包括法国巴黎银行日内瓦分

行、德国德罗斯登银行法兰克福、伦敦及纽约分行；1987年至1991年供职于美国所罗门兄弟公司投资

银行总部，从事并购及企业融资领域的工作。现任新企创业投资企业及新企二期创业投资企业负责

人。2013年5月至今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晓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

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简历

1、王宏广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获颁农

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获颁农学硕士学位，并于1989年获颁农学博士学位。现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特聘教授。曾任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科学技术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

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调研员；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长期从

事科技与经济战略研究，对国内外生物技术发展与产业政策有深入的研究，曾编著《中国的生物经济》

等26本著作及发表170余篇论文。于2021年1月27日获委任为石药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股票代码：01093）上市的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于2023年6月29日获委任为中国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宏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林兆荣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香港籍。1985年3月毕业于澳洲麦考瑞大学，获颁经济学会计

专业本科学位，1989年10月毕业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获颁商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他为香港会

计师公会和澳洲及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公会（原澳洲特许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于2004年至2020年

同时担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拥有

丰富的财务会计、审核及业务咨询经验。于2022年6月23日起获委任为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于2023年7月13日起获委任为苏州贝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2170）独立非执行董事。于2023年10月14日起获委任为新疆

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3833）联席公司秘书。于

2024年5月23日起获委任为西安经发物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

票代码：1354）独立非执行董事。于2024年9月19日起获委任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600299）独立董事。于2025年6月1日起获委任为上海壁

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6082）独立非执行董事。于

2025年6月4日起获委任为齐屹科技（开曼）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

代码：1739）独立非执行董事。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兆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徐培龙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家一级律师，2002年7月毕业于华东

政法大学，获颁法学学士学位。现任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党总支书记、高级合伙人；兼任华东政法

大学兼职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专家、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等社会职务。曾任第十一届上海市律师协会理事、副会长、上海市朝华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对公司治理、股权争议解决、企业投融资、兼并与收购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和

资深的经验，曾参与编著《公司诉讼律师实务》等多本著作。于2025年12月26日获委任为上海张江

（集团）有限公司兼职外部董事。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培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公司职工董事简历

曲亚楠女士，1986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8年7月取得郑州大学管理学学士学

位，2011年7月取得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15年7月至今，在公司从事风险管理、内部审

计、内部控制及其它相关日常管理工作。现任公司风险管理与内审内控部经理。2025年11月至今任

公司职工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曲亚楠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4%。其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薛燕女士，详见本公告附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简历”。

2、余岱青女士，1973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 7月获山东大学化学学士学

位，并于1998年7月获山东大学分析化学硕士学位。2001年至今，于本公司先后从事过新药研发的质

量研究与分析，药品生产的质量研究与检验，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及药品生产相关日常管理工作。2016
年11月至今历任公司质量总监、职工代表监事、生产负责人、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岱青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其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陈宇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年6月获沈阳药科大学英语药学专

业学士学位，2008年2月获天津大学制药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在药品生产管理、质量保证及GMP认证

事务等方面有广泛经验。1999年 4月至 2011年 7月服务于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生产主

管、国际认证主管及合规经理；2011年 7月至 2014年 4月任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2014年 4月至今历任泰州复旦张江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23年 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其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梁俊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6月获华东师范大学环境学专业

学士学位，2003年7月获华东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2007年8月创立上海优你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2012年 12月至今任上海溯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2023年7月至今任公司商务发展与政府事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胡明女士，1991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及科创

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中科方德软件有限公

司资本运营经理。2020年6月至今历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601888 证券简称：中国中免 公告编号：临2026-010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

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6年5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人：范云军、刘昆、常筑军、王月浩、王轩、葛明、王瑛、王

强。会议由董事长范云军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1）。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办法》。

5.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6.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7.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2-2024年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及任期激励方案

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常筑军、王月浩、王轩因兼任或时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2）。

9.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年

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具体会议通知及会议资

料将另行公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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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3月 19日，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按照每股 77.21港元的认购价，分别向Delphine SAS发行 5,
474,300股H股，向Shoppers Holdings HK Limited发行3,463,300 股H股，共计发行8,937,600股H股，并

于当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068,859,044股

增加至2,077,796,644股，注册资本由2,068,859,044元增加至2,077,796,644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基于公司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变动情况，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条款内容

第三条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09]798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22,000万股，于2009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在香港发行102,761,
9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H股”）及超额配售 13,621,600
股H股，前述H股分别于 2022年 8月 25日和 2022年 9月 21日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

前款所称H股是指经批准后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

票面值，以港币认购及进行交易的股票。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68,859,044元。

第二十三条 公司成立后，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2009年首次向境

内投资人及其他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 22,000万股境内上市内

资股。前述发行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88,000万股，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于2013年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8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了96,237,772股境内上市内资股。前述发行后，公司

的股份为976,237,772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公司于 2017年以总股本 976,237,772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共计转增 976,
237,772股。前述转增完成后，公司的股份为1,952,475,544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于 2022年首次向境外投资人公开发行

了116,383,500股H股。

公司成立时的股份总数为66,000万股，上述股份发行及转增股本

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068,859,044股，全部为普通股。其

中内资股股东持有1,952,475,54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94.37%；

H股股东持有116,383,5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63%。

修订后内容

第三条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09]798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22,000万股，于2009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在香港发行102,761,
9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H股”）及超额配售 13,621,600
股H股，前述H股分别于 2022年 8月 25日和 2022年 9月 21日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9日在香港发行 8,937,600股H股，该股份于

同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前款所称H股是指经批准后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

票面值，以港币认购及进行交易的股票。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77,796,644元。

第二十三条 公司成立后，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2009年首次向境

内投资人及其他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 22,000万股境内上市内

资股。前述发行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88,000万股，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于2013年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8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了96,237,772股境内上市内资股。前述发行后，公司

的股份为976,237,772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公司于 2017年以总股本 976,237,772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共计转增 976,
237,772股。前述转增完成后，公司的股份为1,952,475,544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于2022年首次向境外投资人公开发行了

116,383,500股H股。

经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于2026年发行了8,937,600股H股。

公司成立时的股份总数为66,000万股，上述股份发行及转增股本

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077,796,644股，全部为普通股。其

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1,952,475,54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93.97%；

H股股东持有125,321,1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03%。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具体事项，具体变更内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88 证券简称：中国中免 公告编号：临2026-011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

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永香港”，与“安永华明”合称“安永”）

一、拟聘任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于1992年9月成立，2012年8月完成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

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

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截至2025年末，安永华明拥有合伙人249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截至2025年末，安永华

明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逾1,700人，其中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1,500人，

注册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逾550人。

安永华明2024年度业务总收入人民币57.10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54.57亿元（含证券

业务收入人民币23.69亿元）。

2024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155家，收费总额人民币11.89亿元。这些上市公司主

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本公司同

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

保险，保险涵盖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

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

的情况。

3. 诚信记录

近三年，安永华明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3次、自律监管措

施1次、纪律处分0次。近三年，19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2次、监督管理

措施4次、自律监管措施2次、行业惩戒1次和纪律处分0次；2名从业人员因个人行为受到行政监管措

施各1次，不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为沈岩女士，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沈岩女士、钱晓云女士，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王敏

女士。

沈岩女士于201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1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

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3家境内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报告，涉及

的行业主要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制造业。

钱晓云女士于200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6年开始在安永华明

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6家境内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报告，涉

及的行业主要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王敏女士于200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4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

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4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报告，涉及的行

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2. 诚信记录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 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

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二、拟聘任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安永香港为一家根据香港法律设立的合伙制事务所，由其合伙人全资拥有。为众多香港上市公

司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安永香港自成立之日起即为

安永全球网络的成员，与安永华明一样是独立的法律实体。

安永香港根据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此外，安永香港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取得在中国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并是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

委员会(US PCAOB)和日本金融厅（Japanes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注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

师事务所。安永香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每年购买职业保险。

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对作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安永香港每年进行检查，最近三年的执业

质量检查并未发现任何对安永香港的审计业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项目成员信息

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张明益先生。

张明益先生为香港执业会计师，于2005年成为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199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1991年开始在安永香港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多家上市公

司年报/内控审计报告，涉及的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三、审计收费

公司2026年度审计费用根据公司所处行业、业务规模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结合审计服务的范

围、工作量，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公司2026年度审计费用合计

为人民币545万元（含中期审阅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和代垫费用），同比增加5.21%。其中，境内财务报

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358万元，境外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17万元。

四、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意见

2026年5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委员会对安永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信

息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安永具有境内外上市公司审计服务经验，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

求，为保证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延续性，同意该续聘事项及有关审计费用，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5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同意续聘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为公司2026年度境内、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续聘安永华

明为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均为一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545万元。表决结果为同意

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